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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总则对商事代理的调整
———比较法与规范分析的逻辑*

蒋大兴 王首杰

［提 要］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民商分立、民商合一的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都注重对商事代理的调整。但在我国，无论是现有立法还是民法典建议稿，规范模式均注重民事代理

而忽视商事代理。我国忽略了对经理权和代办权的规范，且对于组织能力行使的规范，存在着诸多不

足; 对于大陆法系其它国家所重视的代理商制度，我国的规范是缺失的。鉴于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

差别，在民法典编纂之时，应预留商事代理的规范空间，对商事代理做出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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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也是重要的法律制度。代理制度调整的，是被代理

人、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大陆法系一般在法律行为框架内讨论代理， 《法国民法

典》第 1984 条将代理定义为“一人据以授权另一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完成某种事务的

契约”。① 《德国民法典》第 164 条关于代理人意思表示的规定，②可以看出其所彰示的代理之概

念，即认为代理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实施的、对被代理人产生效力的行

为。瑞士 ( 债法典 32 条) 、日本 ( 民法典 99 条) 、意大利 ( 民法典 1388 条) 、俄罗斯 ( 民法典

182 条) 等国，与德国定义类似。③而英美法系则将代理偏重于理解为一种法律关系。我国对代理

的定义也与德国类似，王泽鉴认为代理是一种行为，郑玉波认为代理是一种制度，尹田认为代理

是一种法律关系。④我国目前面临民法法典化，对于各国代理规范进行比较和分析，检视中国代

理规范模式之不足，寻求中国问题的规范答案，有助于提高立法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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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理的比较法模式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代理的规范模式不尽相同，甚至在大陆法系之内，民商分立的国家和

民商合一的国家对代理的规范也不尽相同，而英美法系将代理分为显名代理、隐名代理和不公开

本人身份的代理。
( 一) 民商分立之规范模式

在大陆法系实行民商分立的国家，立法上早有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之分，一般是在民法典中

规定代理的一般法律规范，在商法典中对商事代理进行特别规范。《德国民法典》第 164 条至第

181 条规定了直接代理，在意思表示归属上，由被代理人自己发出或到达至代理人处的意思表示

被归于被代理人，就像被代理人自己发出或受领了该意思表示一样。直接代理作为一种思维形

态，直到 19 世纪才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与之相对应的间接代理则历史悠久的多。⑤在 《法国民法

典》当中，没有专门规定代理制度，在委托合同编中，第 1984 条至 2010 条规定了委托的性质与

形式、受托人的义务、委托人的义务和终止委托的各种方式。其对于经理人行使公司权力进行了

特别规定，比如，第 1849 条规定，“公司章程中关于限制经理管理人权力的条款对第三人不具有

对抗效力。”⑥德国则将代理与委任区别对待，形成了独立的代理制度。

商法典中关于商事代理的规范，一般直接采用 “商事代理人”或者 “代理商”的概念，以

与民事代理人相区别。如《法国高法典》第 L134 － 1 条规定，“商业代理人是指，没有劳务合同

约束，以从事独立职业的名义，经常性以生产商、工业生产者、商人或其他商业代理人的名义并

为他们的利益负责进行谈判，以及在可能情况下，签订买卖、销售、租赁或提供服务之合同的委

托代理人。商业代理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就执行的任务而言，在受特别立法调整的经济活动

领域从事代理任务的代理人，不属于本法的调整范围。”⑦德国商法采商人法立法体系，以商人概

念构造法典的核心，从代理商角度构建其商事代理制度。《德国商法典》第 84 条规定了代理商

的概念，“( 1) 代理商是指作为独立的经营人受托为另一企业主媒介交易或以其名义成立交易的

人。独立的人是指基本上可以自由形成其活动和决定其工作时间的人。 ( 2 ) 非为第 1 项意义上

的独立的人而平常受托为一名企业主媒介交易或以其名义成立交易的人，视为职员。 ( 3 ) 该企

业主也可以是一名代理商。 ( 4) 代理商的企业依种类或范围不要求以商人方式进行经营的，也

适用本章的规定。”⑧。此外，还规定了商事居间人 ( 第 93 条至 104 条) ，在第四编“商行为”当

中，规定了行纪营业 ( 第 383 条至 406 条) 、运输代理营业 ( 第 453 条至 466 条) 等。有学者将

《德国商法典》规定的商事代理人区分为四类，即雇佣代理人、独立代理人、行纪商和经纪人。⑨

《日本商法典》第 504 条承认了间接代理的效力，在第 552 条规定了行纪可准用第 504 条。⑩ 《韩

国商法》之立法体例与《日本商法典》基本相同，采用商主体、商行为混合主义，分别在总则

的“商业使用人”章和 “商行为的代理”章对商事代理作出了规定。瑏瑡可见，在民商分立的国

家，较为重视对商事代理的规范，尤其是德国模式，对几种类型的商事代理比如职务代理和代理

商都进行了特别规范。但需要注意的是，商事代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事代理之特殊情形，二

者有各自发展轨迹，依瑞士学者布赫尔的研究，民事代理基于代理之意思，而商事代理基于经理

之地位和职位，而不关乎商号之意思。瑏瑢

( 二) 民商合一之规范模式

在民商合一的国家，如意大利，在其民法典第一编第二章法人制度中，第 19 条规定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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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的限制，“从第三十三条所定的登记不能发生结果的代表权限的限制，不得以之对抗第三

人。但证明第三人已知有此种限制场合，不在此限。”瑏瑣第五编中对农业和商业企业中的代理特别

形式做出专门规范，认为商业代理包括委任经营，即接受企业主的委托，经营商业企业的人是经

理，瑏瑤委任状需进行公示，即，由经理认证由被代理人签名的委托书，需进行登记和存放于企业

登记机关，瑏瑥委任状撤回或变更的，也需登记，瑏瑦代理人基于继续性关系，为企业主完成有关企业

经营行为权限下的活动。瑏瑧可见，其民法典虽然对代理商规范不足，但较为重视对职务代理的规

范。瑞士虽采民商合一的模式，但其学说仍强调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本质上的不同，而隶属于企

业的人员与独立代办商属于商事代理，瑏瑨其立法规范的内容与德国规范并无太大差别。可见，即

便是民商合一国家，依然在规范中对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加以区别对待。
( 三) 英美法之规范模式

英美法系将代理人的行为视为被代理人亲自所为行为，根据实质上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将商

事代理划分为显名代理、隐名代理以及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代理商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销售被

代理人委托出售的货物，除非被代理人指示代理商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销售货物。代理商如果

以自己的名义销售货物，可以收取第三人支付的货款。另外，代理商可以按照他认为最合理的方

式销售货物。只要第三人延期付款的理由是合理的，代理商就可以允许对方延期付款。如果对销

售的货物提供保证是交易惯例，那么代理商就可以对所销售货物的质量作出保证。在英美法系，

如果代理人被委托销售被代理人的物品，那他就不得对该物品设定质押，也不得对该物品开展以

物易物的交易。瑏瑩可见，英美法系上的商事代理不关心代理人究竟是以自己还是代理人名义从事

代理行为，仅关注代理人是否取得了代理权，商事代理的效果能否归属于本人。
( 四) 国际条约之规范模式

鉴于代理制度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国际条约对代理问题也作出了明确规范，如

《海牙国际公约》第 1 条规定，“所谓代理关系，是指某人 ( 即代理人) 有权代表另一方当事人

( 即被代理人) 实施法律行为，并且代表或者意在代表另一方当事人而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的

法律关系，即使代理人的作用是代表被代理人接受或送达意思表示或进行谈判，也适用该 《公

约》。”《公约》第 1 条还规定，“代理人无论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还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实施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经常的，还是偶尔的，均适用 《公约》”。瑐瑠可见，公约对于隐名代理

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予以一揽子调整。

从以上的规范模式来看，代理存在着大陆法系上的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的区分、英美法系上

的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的二元划分，抑或说，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的二元划分。瑐瑡虽然民事代理

和商事代理均可归于代理法律关系框架，当中均包含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但

二者明显存在着差异，具体而言: 从历史上看，商事代理并非由民事代理演化，而是具备着比民

事代理更为悠久的历史; 瑐瑢从代理权的来源看，商事代理的代理权限来源单一，仅为授权，而民

事代理权的来源包括委任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瑐瑣从营利性来看，商事代理的营利性特征

明显，而民事代理则不一定为营利性的; 从被代理人身份来看，商事代理是基于组织关系的代

理，或基于组织内部的雇佣关系，通常组织内的雇员对组织的代理，或基于组织外部的组织之间

的代理，通常表现为组织外的主体对组织的代理，基于这种组织性，商事代理呈现出持续性、反

复性和独立性等特征，这些特点与民事代理上的单一性代理存在明显差别。且商事代理不以显名

为必要，间接代理为商业代理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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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代理授权因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委任 ( mandate) 、委托 ( authorize) 和信托 ( trust) 三

种，具体表现为经办、代办和受托。瑐瑤在商事代理当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特点更为突出，

基于两权分离的程度，经营支配非属于自身财产的一方负有相应程度的信义义务。对于商事代理

与民事代理的区别标准，英美法系秉持实质标准，即基于是否构建了被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

系展开判断; 而大陆法系秉持外观标准，区别委任关系与代理关系，根据是否具备形式要件来判

断营业后果的归属。瑐瑥可见商事代理确实与民事代理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二、中国对代理行为规范模式之欠缺

我国《民法通则》对代理行为的一般事项进行了规范，在 《合同法》总则中规定了表见代

理，在分则中规定了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从立法框架上来看，是将委托与代理区别对待的，但

在委托合同中第 402 条、第 403 条规定了援引自英美法系的身份不公开的代理与本人身份不明的

代理，瑐瑦又将委托与代理等同对待。因此我国对于代理的规范上，揉合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

特征，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民法典的建议稿中，关于代理的规定主要针对单一性民事代理 ( 一次性代理行为) ，针对商

事代理的内容，大多以民事代理模式展开，并未充分体现商事代理之特殊性。比如，中国法学会

版民法典建议稿中，第 165 条规定了职务代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成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

项，无须特别授权，就得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承受。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成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第 166 条规定了间接代理，“涉外民事活动中，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代理人的授权

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第三人在法律行为成立时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

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和第三人，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代理人和第三人

的除外。”可见，以上主要是调整单一性代理，而商事代理通常是持续性的 “营业性代理”，多

表现为代理商的持续、反复的经营行为。前述民法典建议稿民法总则中的间接代理主要运用于涉

外民事活动，范围过窄，对商事代理之调整，欠缺对其职业性、组织性代理特征的考量。而且，

未能考虑到商事代理的特殊性，未对经销商、代理商的 “持续性代理行为”予以一般规范，应

当专门设计条款，填补其片面关注个别性代理之缺陷，以回应商事代理法律调整之需求。瑐瑧

( 一) 职务代理规范之欠缺

职务代理涉及到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其本质上还涉及到公司组织的能力及其行使，

对此，学术界早有萨维尼的代表说瑐瑨与奥托·丰·吉尔克的机构说瑐瑩之争。代表说将法人视为一

个“人为创造的组织”，既没有意思能力也没有行为能力，只能靠根据组织法所任命的自然人来

代表。瑑瑠该逻辑存在着内在矛盾，既然被拟制的主体没有权利能力，就没有了授权的 “权利源”，

又何来授权一说? 于是，机构说在学理和立法上逐渐胜出，该学说主张，并非法人机构的行为归

属于法人承受，而是法人通过其机构自身从事着行为，即，机构的行为被理解为法人自身的行

为，而各部法律使用的却是“代表”的概念。瑑瑡但机构说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即法人一方面是

通过其机构从事自我行为，另一方面，自我行为同时又是机构或者机构里面的人所从事的代理行

为。而我们现在所称的“代表”基于机构说而非萨维尼的代表说。于是，为了缓和机构说的内

在矛盾，成文法上允许其准用代理法的规定。而英美法系则直接认为法人代表是法人的代理人，

该做法使法人于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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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人组织的权利行使，我国采用的是“代表说”。瑑瑢蔡立东认为，代表说在中国的缘起，

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需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代表说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即容易造成顾此

失彼的“僭主现象”，不利于保护法人利益，主张用代理制度一揽子解决企业、法人组织的权利

行使。瑑瑣在表见代理基础上， 《合同法》又规定了表见代表制度，瑑瑤适用主体为法定代表人。该

“代表说”存在着理论和实务的双重挑战———理论上而言，源自于机构说的“代表说”无法规避

机构说的内在逻辑矛盾，也就是说，对第三人而言，既然组织机构的意思就是组织意思，又何来

超越授权对组织的自我行为的限制? 实务上而言，因为组织机构的行为，又被视为代理行为，实

务中，又采用代理的架构处理法人组织的权利行使问题，这与表面上奉行 “代表说”也产生矛

盾。而我国对经理权的规范存在着缺失，对于某些应由经理行使的职权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比如

执行业务时代表公司签字的权利，以及代表公司为诉讼行为的权利。瑑瑥经理以外的人员，被授权

经营或实施一项商事营利事业的个别行为的代理权，德国法上称之为代办权，瑑瑦对此我国也没有

进行规范。针对法定代表人以外的、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经理权及代办权等层面的商事代理，依然

适用民事代理相关规则，一方面，会遭遇因概括授权模式而产生的难以厘清授权界限之困境，另

一方面，也未能在法律后果上对商事代理和民事代理加以区别。瑑瑧

( 二) 代理商规范之欠缺

代理商制度，一般认为其发端于行商的商业雇员制度，当商业雇员离开商人，在某地定居下

来成为辅助商人营业的独立商人时，即形成了代理商。瑑瑨民商分立的国家诸如法国、德国、日本、

韩国等，以及民商合一的国家瑞士，均对商事代理之代理商进行了重点规范。代理商现象大量存

在于经济事实生活，但我国法律并未对这种形态的商事代理进行规范。代理商的概念包含三个层

次，第一，代理商与企业主签订代理契约后，代理商负有履行为企业主促成交易或缔结交易的义

务; 第二，代理商固定地从事该委托业务; 第三，代理商是独立的商事经营者。代理商对企业主

负有尽力促成或达成交易、报告和忠实义务。瑑瑩代理商往往和雇员在经济功能上存在着相似之处，

都是代表商人营业、接受商人的指示，但代理商与特定商事组织之间不存在雇员关系，二者关系

由契约约定。代理商的权限为意定，雇员代理权尤其是经理权的诸多内容为法定，代理商在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自己承担，而这种代理关系不以作为委托人的商人消灭而消灭。瑒瑠可见代理

商区别于雇员代理，是另一种重要的商事代理形式，而对于代理商的法律地位、代理权限、代理

期限、代理关系的推定、代理商的竞业禁止义务等，我国并没有进行规范，存在着重大的缺失。

对商事代理进行规范，要求对作为非独立商主体的商业使用人中的经理人、代办人 ( 企业

采购人员、推销人员) 、店员 ( 有代理权的雇员) 以及作为独立商主体的商中间人如代理商、居

间商、行纪商的特殊代理权利与义务作出相应规定。瑒瑡而我国目前的做法是，针对职务代理，将

法定代表人和非法定代表人进行二元区分处理，并没有对经理权和代办权进行规范。针对独立商

主体，没有规范代理商，只规范了居间商和行纪商。因此，在民法典的编纂当中，应该就此做出

规范，以弥补制度上的缺失。

三、中国代理规范模式之改进建议

我国目前可能采民商合一的做法，该做法的问题在于———如若建立一种普通规则同时适用于

民事与商事，则会导致此等规则极度抽象而远离生活事实; 瑒瑢如若按照民事逻辑构建法典，则会

导致此等规范难以适用于商事实践。因此，对商事问题的最优调整模式可能是形成独立的商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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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商事通则。瑒瑣若不得不以民法典统辖商事关系之法律调整，恐怕在民法典当中，对于明显本

质不同的生活事实 ( 比如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 ，有必要区分出民事规则和商事规则。

鉴于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区别，应在民法典的民法总则当中，预留商事代理存在的空间。

从对各国的代理规范分析来看，代理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单一性代理和反复性代理，也可区分为

个人性 ( 个别性) 代理和组织性代理。前者多属一次性、非反复进行的代理行为，多由民事代

理规范调整; 后者虽在法律关系框架上，与前者一脉相承，都是代理人代本人参与法律关系，却

在代理关系形成、代理的反复性等方面，与前者区别甚大，属商事代理之主流———此乃商事之营

利性本质使然。组织性代理可区分为内部的组织性代理及外部的组织性代理。其中，职业性代理

可视为对内的组织性代理，例如，法人内部的机构与董事、员工对法人组织的代理; 代理商 /代
办商可视为外部组织性代理，即组织外的商主体代理该组织实施有关法律行为。在外部的组织性

代理中，其代理关系更明显地表现为由一系列契约形成、反复实施类似代理行为，例如，持续买

卖同类货物。鉴于组织性代理与个人性 ( 个别性) 代理的区别，针对这两种代理，法律应予特

别调整。下文主要讨论民法典对商事代理之核心部分———组织性代理的规范问题。
( 一) 商事代理之内部组织性调整

企业法人对外为商事活动必须通过代理人进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体系下，法定代表人对商

事组织具有代表权。考查比较法例，对法人代表之规范，多直接准用代理制度。就法人活动而

言，除法人之代表外的经营管理者也存在实施经常性、持续性与概括性的代理行为之可能及需

要。基于商法上的外观主义法理及交易效率的考量，为保护交易安全，对这些代表与代理行为，

各国往往规定，代理权的存在以商事法人证明代理并不存在为原则，而不同于一般民事代理中以

出示代理证明材料为原则，这也是出于维护该类代理的稳定性以及交易相对人之信任所需。因

此，对这类代理，以理论思维见长的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将其概括为 “经理的代理权” ( 经理权)

及“员工的代办权” ( 代办权) 。鉴于我国实践中所采 “职务代理”的表述已成习惯，我们认

为，在立法 /法学语词选用上，仍以延续职务代理的概念为宜，并应在民法典中对其进行特别规

定，即明确商事代理的类型和范围、代理权的创设以及代理行为后果的归属等问题。此外，若运

用代理一体化地处理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则既能避免 “代表说”之逻辑不足，又可避免实务中

法律关系认知的混乱。

唯针对职务代理之代理人混乱、不明，有害交易之透明度等问题，应采某些国家商法对职务

性代理人的习惯性调整方法——— “公示主义”，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职务性代理人之名称及联系

方式，并在企业信息公示平台予以公示，这符合商法 “公示代理关系”之本质———商法上的代

理关系多以“集团性表彰”来证明 ( 代理关系应当公示) ，而民法上的代理关系则多以 “个别性

表彰”来证明 ( 向具体民事主体个别性地出示代理凭证) ，前者是 “对公行为” ( 对公众公开) ，

后者乃“对私行为” ( 合同相对性) 。瑒瑤委托权之公示，既符合大陆法系奉行的商事外观主义原

则，瑒瑥也解决了上文提及的概括授权所带来的权限界限不清晰的问题。
( 二) 商事代理之外部组织性调整

对于此类独立代办商的法律地位，应参考国外商法典对代理商的规范，在民法典中规定特别

类型的商事代理，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专节规定。对于间接代理的适用范围，应去除仅适用于涉外

民事关系的限制，而广泛适用于商事代理当中。针对此类商事代理，规范的内容可包括代理商的

概念瑒瑦、代理关系的推定、瑒瑧代理权限、瑒瑨代理期限、瑒瑩代理商的竞业禁止义务的约定以及代理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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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权等具体内容以满足对商事代理特别调整的目的。

以区别论为基础的大陆法系代理制度，对现实中的各种代理人进行分析，尽最大可能地、准

确地对各种中间人的权限范围做出分析，并详细列举于立法规范。以德国为例，包括普通代理、

经理、代理商、代办商、店员、商业经纪人、小额经纪人、保险代理人、运输代理人、国内承运

人、海上货物承运人。瑓瑠而立法无非是用合法与违法的概念将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简化处理，因

此，对于本质相同的商事代理，可建立一般规则，将其置于与民事代理一般规则相平行的位置，

也就是民法总则既规定民事代理一般规则，也规定商事代理一般规则，对于具体商事代理规定不

明或者遇到新的商事代理事实的情形，可运用商事代理的一般规则进行处理。因此，较为妥当的

商事代理规范模式为: 在民法总则当中规定商事代理的一般规则，即，代理权的存在以 “商事

法人证明代理之存在”为原则; 同时规定商事代理的类型、范围、代理权的创设以及代理行为

效果的归属; 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事代理，即组织内的重复性代理 ( 职务代理) 和组织外的

重复性代理 ( 以代理商为代表) 予以区别规范。公司法、合同法以及其它特别法，要随之修改

以避免体系矛盾。如此，即可藉民法典编纂之机，创设商事代理体系架构。

四、结论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之民商分立、民商合一的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都注重对商事代理的调整。但在我国，无论是现有立法还是民法典建议稿，规范模式均注重民事

代理而忽视商事代理，在民法典编纂之时，应预留商事代理的规范空间，对商事代理做出特别规

定，具体而言，在民法总则当中规定商事代理的一般规则，以及商事代理的类型、范围、代理权

的创设以及代理行为后果的归属，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事代理，即组织内的重复性代理 ( 职

务代理) 和组织外的重复性代理 ( 以代理商为代表) 予以区别规范。公司法、合同法以及其它

特别法，要随之修改以避免体系矛盾。

对于商事代理之规范，早有一元论与二元论 ( 即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之争，我们探讨的，

并非商事代理规范的理想模式，而是在目前的现实情形之下，如何在编纂民法典之时，更妥当地

运用立法技术回应现实需求。“社会是进动的有机体，而法典则是静止的无机物。社会是逐日月

进化变迁的，而法典一经编纂而成，其法律的形体就固结，就不能顺应社会的变迁”瑓瑡这就要求

立法者在修法之时顺应社会需求并留有规范的弹性空间，否则使新法在立法之初就面临实质上的

“老旧”，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透过司法途径解决，当成文法的适应性不足，只能依靠法官进行

解释和续造，瑓瑢如此，既不能实现立法者之立法目的，也增加整个社会的司法成本。此外，从全

球化法律竞争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一国的私法不仅涉及本国事务，还

涉及到对其它国家在本国的经济活动的规范，由此，各国的私法之间，始终存在着吸引投资等促

进经济活动的竞争，瑓瑣作为重要的商事制度，代理的规范有必要与全球接轨，以增强我国在全球

法律竞争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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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瑒瑧 如《德国商法典》第 91a 条 ［欠缺代理权］ ( 1 )

只受托媒介交易的代理商以企业主的名义成立交易，

并且第三人不知欠缺代理权的，在企业主于其收到代

理商或第三人关于成立交易和重要内容的通知后没有

不迟延地向第三人拒绝该交易时，该交易视为已被企

业主承认。( 2) 受托成立交易的代理商以企业主的名

义成立交易，而其对此种交易的成立不享有代理权

的，适用相同规定。

《日本商法典》第 504 条 ［代理］商行为的代理人虽未

表明为本人所为，其行为也对本人发生效力。但是，

相对人不知其为本人所为时，无妨对代理人提出履行

请求。

《韩国商法》第 48 条 ［代理方式］ 商行为的代理人虽

未表明该行为是为本人所为，但该行为仍然对本人有

效力。如果对方不知道是为本人所为的，也可以请求

代理人履行之。

《瑞士债法典》第 32 条 ［授权代理及其效力］ 代理人

经委托人授权以委托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的，合同权利

和义务由委托人而非代理人承担。代理人在订立合同

时未公开代理关系的，则合同对委托人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但依据客观情况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默示已知

代理关系的存在或者订立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对其没有

影响的除外。在其他情况下，对委托人应当适用有关

债权转让或者债务承担的规定。

瑒瑨 如德国商法典第 91 条 ［代理商的代理权〗 ( 1) 对

于由非为商人的企业主授权成立交易的代理商，也适

用第 55 条。 ( 2) 即使未授与代理商成立交易的代理

权，其仍是为有权受领商品瑕疵的通知、有权受领交

付商品的意思表示以及有权受领类似的、使第三人因

瑕疵给付而主张其权利或保留其权利的意思表示; 代

理商可以主张企业主享有的保全证据的权利。对这些

权利进行限制的，第三人只有在其明知或应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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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如法国《1991 年 6 月 25 日第 91—593 号关于商业

代理人与其委托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第 11 条 定期合

同在期满后双当事人继续履行的，视为变更为不定期

合同。

《德国商法典》第 89 条 ［合同的终止］ ( 3) 定期缔结

的合同关系在约定的期间届满后由双方当事人继续

的，合同关系视为不定期延长。第 1 项第 1 款和第 2

款终止期间的指定，依合同关系的总期限确定。

《澳门商法典》第 647 条 ［合同之存续期］ 一、如当事

人双方无约定合同期限，则推定合同为无期限。二、

如合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则视为

合同以无期限方式续期。

《英国商事代理条例》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固定期限代

理合同期满后继续履行合同，则该合同被视为已转为

无期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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